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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本辦法依據「本校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」第 12 條訂定。 

第  二  條 法鼓文理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專任教師減授基本授課時數暨超支鐘

點費核計標準，依本辦法辦理。 

第  三 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依「本校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」辦理；

以每學年為計算單位，教授 16 小時，副教授 17 時，助理教授 18 小

時，講師 20 小時。 

第  四  條 本校專任教師未達每週基本授課時數（含減授時數）者，得併計進修

學制（含推廣教育中心）、法鼓山僧伽大學、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之授

課時數。 

專任教師應依本辦法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。惟教師實際授課時數於

加退選確定後仍不足時，則以繳交論文或流用至次二學年補足之方式

抵充，抵充標準見附表二。惟每學年可遞延之不足授課鐘點數不得高

(等)於 6 小時。 

各教學單位如有授課不足之教師，應詳加瞭解原因，謀求改進。 

第  五  條 本校專任教師減授時數標準，依附表一之規定辦理，每學期各項合計

至多減授或抵充四鐘點。專任教師若有減授、折抵、抵充授課時數後，

每週至少仍須授課三小時或一門課(不含協同教學) 

第  六  條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於每學年下學期合併一次計算。超出基本授課時數

者得支領「超授鐘點費」。每學期至多以 4 小時為限。進修學制授課

鐘點不在此限。 

配合重大專案執行，其計畫主持人(含共同及協同主持人)得以簽呈方

式申請授課時數不受本條第一項之限制。 

第  七  條 本校專任教師，於進修學制所授之課程，其授課鐘點費得不計入超支

鐘點費計算，上限以 6 小時為限；惟如授課時數未達每週基本授課時

數（含減授時數）者，須先補足基本授課時數，方得支領授課鐘點費。

惟授課時數以不超過應授時數三分之一為原則。 

進修學制及推廣教育中心課程時間應為：平日下午一時以後及週末假

日。 

第  八  條 專任教師於進修學位期間，授課不得超鐘點。 

第  九  條 本校專任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數(含減授鐘點)者，不得申請於校外兼

課為原則。 

第  十 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
 

法鼓文理學院專任教師減授時數標準表(附表一) 

項次 擔任工作區分 減授時數 說        明 備     註 

一 擔任校長職務 八小時 依規定擔任校長職務免授課 1. 本校合併為文理學

院之後新增人文社

會學群及行政單

位，本減授時數標

準表依組織規程所

列出之學術行政單

位修正。 

2. 依據本法第六條流

用鐘點原則如下: 

1. 上學年的學分可以

同時作為上學年支

領超點費和流用至

下學年，但超鐘點

費每學年最多只能

支領八小時； 

2. 而流用到下學年的

鐘點數最多以四小

時為限，且流用至

下學年的鐘點數只

能作為補下學年開

課不足之鐘點數但

不得做為支領超鐘

點數使用。 

二 

聘兼副校長、一

級行政主管、校

級中心主任 

四小時 

一、係指擔任本校副校長、組織規

程明列之行政一級主管、校級

中心主任職務者。 

二、擔任新增教學或行政籌備工作

者。 

三 
聘兼學術主管職

務 
四小時 

係指擔任系主任、學群長及單獨設

立之研究所所長。 

四 
聘兼二級學術、

行政主管職務 
二小時 

係指擔任學程主任、組長等二級單

位主管。 

五 
聘兼心理輔導(諮

商)教師 

二小時 

或 

四小時 

擔任學生輔導工作，並協助各項活

動之推展，以減授二小時為原則；

如所兼任之工作必需按學校規定上

下班時間每日出勤者，得酌減四小

時。 

六 

兼任各系、所或

行政單位之行政

事務 

二小時 

或 

四小時 

系、所、行政單位，確因特殊需要

洽請講師以上教師協助行政事務

者，以減授二小時為原則；如所兼

任之工作必需按學校規定上下班時

間每日出勤者，得酌減四小時。每

系、學群以一人為原則，至多不得

超過二人。 

七 

從事校務研究計

畫或研修課程、

活動 

二小時 

或 

四小時 

一、以減授二小時為原則，且期間

需為一學期以上。但已支酬勞

之委辦專案計畫或活動，不再

核減授課時數。 

二、如所擔任之工作必需按學校規

定上下班時間每日出勤者，得

酌予減授四小時。 

八 
擔任本校刊物主

編 

二小時 

 

以減授二小時為原則，且期間需為

一學期以上。但已支酬勞者，不再

核減授課時數。 

九 

擔任國科會計畫

或其他經教研會

議審核通過之學

術性計畫不支領

主持人費者 

一小時 

或 

0.5 小時 

一、每年每案主持人可核減授課時

數一小時；共同、協同主持人

可核減授課時數 0.5 小時。 

二、核減時數每學期合計最多二小

時。 

 

 

 



 

法鼓文理學院專任教師授課不足抵充標準表(附表二) 

項

次 
抵充

方式 
可抵充 
時數 

說        明 
備     

註 

1 

繳論

文一

篇 

２ 

一、當學年繳交兩篇論文，一篇可

為本學年論文，另一篇則可拿

來抵充不足之授課時數(不得計

入學術獎勵)。 

二、當年度繳交一篇論文，抵充不

足授課時數，當學年度成績考

核結果為不晉級、薪。 

所繳交論文之

審定標準比照

學年論文。 

2 
申請

流用 

最高累計不得

超過 6(含)小時 

一、申請不足之授課時數流用至次

二學年間補足。為最高累計不

得超過 6(含)小時。 

二、累計超過 6(含)小時者，當學期

即強制增加到校服務時間，抵

充 2 小時授課時數 

 

 

 


